
化工学院“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和学术要求

（适用于 2026 年申请博士生）

为进一步深化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充分发挥博士生指导教师和学院在博士研

究生选拔中的主导作用，更加科学地选拔拔尖创新人才，提高博士研究生的招生选

拔质量，增强博士研究生队伍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推进我校一流学科的建

设，结合学院实际情况，根据《福州大学“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

生实施办法》的文件精神，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审议通过，特制订我院“申请-考核”

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有关要求。

一、申请我院学术型博士生和工程类博士生除了满足《福州大学“申请—考核”

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实施办法》中的相关要求和条件外，还需满足我院“申

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要求。

二、化工学院“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和学术要求

（一）学术型博士生

1、专业要求

（1）申请者硕士学位专业与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同或相近。硕士阶段

课程成绩良好，且已表现出较强的科研和创新能力，综合素质较好，具有较好的培

养潜能。

（2）本学科不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2、学术要求

申请者至少满足以下学术要求之一：

（1）至少发表 SCI（E）、EI 收录的期刊论文 1篇（要求：申请人排序前 2 位。

若申请人排序第 2时，导师必须为通讯作者。刊物分区情况见备注）；

（2）至少理工科“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要求：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期刊认定见备注）；

（3）获实质性审查公开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项，且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各规定：



a.申请人排前 2名，申请人排第 2时第一发明人必须为导师

b.专利须获得授权且进行转化（转让或许可实施）并取得效益，单项到账经费

达到 10万元；或专利通过实质性审查公开并取得良好效益，许可或转让到账经费 100

万元以上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

备注：

1.论文刊物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所处的分区情况、EI 收

录情况按照论文发表当年的收录与分区状态为准；

2.理工科“一类核心期刊论文”、理工科“卓越期刊”论文认定按照附件：《福

州大学关于印发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 2021 版》；

3.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授权单位为：教育部、省级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二）工程类博士生

1、专业要求

（1）申请者需取得与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同或相近的全日制本科毕业

学历，且对工程技术有着浓厚兴趣，具有较好的工程技术理论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

力。

（2）本学科仅非全日制工程类可招收同等学力考生。

（3）报考非全日制工程类专业学位博士考生应来自于国家重点行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行业中的技术骨干，或参与国家级重点、重大项目的人员，经所在单位推

荐，同意考生按照定向培养的方式进行学习。

2、学术要求

申请者至少满足以下学术要求之一：

（1）至少发表 SCI（E）、EI 收录的期刊论文 1篇（要求：申请人排序前 2 位。

若申请人排序第 2时，导师必须为通讯作者。刊物分区情况见备注）；

（2）至少理工科“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要求：申请人为第一作者



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期刊认定见备注）；

（3）获实质性审查公开或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项，且同时需要满足以下各规定：

a.申请人排前 2 名，申请人排第 2时第一发明人必须为导师

b.专利须获得授权且进行转化（转让或许可实施）并取得效益，单项到账经

费达到 10万元；或专利通过实质性审查公开并取得良好效益，许可或转让到账经费

100 万元以上

（4）获省级以上（含省级）科技成果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

（5）参与制订已发布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1 项。

备注：

1.论文刊物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所处的分区情况、EI 收

录情况按照论文发表当年的收录与分区状态为准；

2.理工科“一类核心期刊论文”、理工科“卓越期刊”论文认定按照附件《福

州大学关于印发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 2021 版》；

3.省部级科技成果奖授权单位为：教育部、省级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三、相关报名注意事项请见学院官网的后续通知《福州大学化工学院 2026 年

“申请-考核”制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注意事项》

申请材料邮寄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大学城学园路 2 号福州大学化工学

院泉港楼南 102

材料接收人：刘文慧

联系电话：0591-22865226

邮寄方式：EMS 或者顺丰（请勿使用同城快递）

化工学院

2025 年 10 月 10 日

附件：福州大学关于印发核心学术期刊目录及相关规定 2021 版


